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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出席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發言要點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年２月２３日（星期一）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二月二十三日）出席立法會財經

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發言要點： 
 
  政府非常重視投資者保障，而現時對證券市場的規管主要分三個層面進行。 
 
  首先，《證券及期貨條例》（《條例》）訂明香港證券市場的規管制度。 
 
  《條例》訂明證監會的規管目標包括維持和促進證券期貨業的公平性、效率、

競爭力、透明度及秩序；向投資於或持有金融產品的公眾提供保障；及盡量減少

在證券期貨業內的犯罪行為及失當行為。 
 
  《條例》第ＸＩＩＩ及ＸＩＶ部特別就禁止內幕交易及其他種類的市場失當

行為訂立具體條文。這些市場失當行為包括虛假交易、操控價格的行為、披露關

於受禁交易的資料的行為、披露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料以誘使進行交易的行為，

以及操縱證券市場的行為。 
 
  我們亦非常重視市場透明度對保障投資者的重要性。《條例》第ＸＶ部特別

就上市公司的權益披露訂下法定責任。這包括大股東必須披露其在該上市法團帶

有投票權的股份的權益，以及上市公司的董事和最高行政人員必須披露其對某上

市公司（或其任何相聯公司）的任何股份的權益。 
 
  其次，除了《證券及期貨條例》就證券市場的運作所列出的法定要求，證監

會亦根據《條例》就不同範疇發表了各種守則、規則及指引，例如有關披露權益

方面的指引和規管私有化、收購及合併事宜的《公司收購、合併守則》通告，以

及其他有關事宜。此外，上市公司如擬進行私有化，除須根據《公司條例》的相

關條文進行，亦須符合證監會所頒布的《公司收購、合併守則》。 
 
  最後，由香港聯合交易所制定和執行的《上市規則》就上市公司及證券市場

的日常運作提供了更具體和更詳細的規管要求。《上市規則》是由證監會根據《證

券及期貨市場條例》批准。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２１４條，如有證據證明有關上市公司或其管理

層，以不公平方式處理公司事務，對其他公司成員造成損害，證監會在諮詢財政

司司長後，可向法庭提出呈請，要求法庭作出命令，制止有關不公平行為及作出

其他補救措施。自《證券及期貨條例》二零零三年生效以來，證監會引用第２１

４條對有關上市公司董事向法院申請頒發命令的個案共有十五宗。當中，法院已

向三宗個案的有關董事發出取消資格令，而其餘十二宗個案仍在審理中。此外，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３８５條，就任何與證監會職能有關的事宜所涉及的

法律程序（刑事法律程序除外），若證監會信納該會介入有關程序是符合公眾利

益，證監會可在諮詢財政司司長後，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介入有關法律程序。 
 
  主席，我剛才已就現時香港證券市場的規管安排作出簡介。至於委員會先前

提出的問題，政府的回應已載於文件的附件Ａ至附件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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